2011级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
一、申请答辩：
硕士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读书报告、开题报告、学位论文预答辩等），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符合“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条件”，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二、登录“全日制研究生信息系统登录”完成相关信息录入：（http://grs.zju.edu.cn/grsinfo.html）
   1、录入路径：培养---个人学习计划
提交---个人学习计划---导师审核（注：1、若总学分、公共学位课、专业课、专业学位课已满足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学分要求，却不能正常提交，可强行提交并经导师审核后，由研究生科最后审核）
2、录入路径：培养---培养过程
 “读书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要求录入4篇）； 
 “开题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参加开题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人）；
“预答辩”中录入相关内容；
“奖惩记录”中录入在学期间所有奖惩记录；
3、录入路径：科研---科研成果录入
准确录入申请学位所需的“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非学位论文内容的科研成果请不要录入）；
   以上录入信息经系研究生科审核后，继续下列程序:
1、学位论文上传，导师审核；
2、“我的学位申请”中，点击“信息录入”和“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录入“学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主要创新成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后续打印“学位申请表、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等所必需的，须按规定的要求录入才能打印出相应的表格），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
3、点击“学位信息上报相关信息录入”（填写说明见最后页），录入所要求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注意：这部分信息是报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学位授予报盘信息的一部分，如录入不准确，会对以后你的学位证书国家认证等造成不良影响。请特别注意核对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的准确性，否则会影响毕业证书的打印。）
 
三、 递交论文评阅相关材料：
以小班为单位，班长收齐后将以下材料交系研究生科教11-446室审核）：
1、“开题报告”封面附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需导师签字，封面下载）；
2、读书报告4份（从系统中打印），需导师签字；
3、“硕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从系统中单面打印，表格内容信息必须完整，并有导师签字）；
4、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原件、录用证明及1份相应的复印件）；
5、研究生科组织进行双盲评审论文的送审；双盲评审的将以下材料交系研究生科：①隐名评审论文3本（纸质论文，封面下载）；②相应份数的隐名评审评阅书（表格下载）；③相应份数的评审酬金200元/份。
四、 需在系统中下载表格清单（以下表格须单面打印）
硕士学位封面格式

硕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书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人聘书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聘书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注：系统一发）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酬金表
独创性声明书 (请装订在论文封面后面一页)
五、答辩记录人负责办理论文送审及答辩有关手续：
1、按有关规定初定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2、论文送审到答辩时间不得少于20天。
3、评阅书三份返回后，无异义，方可进行答辩。
4、由答辩记录人将答辩结果录入学位管理模块（“全日制研究生信息系统登录”老师窗口登录）用户名:25ms01、密码:25
5、通过答辩后，将以下材料交系教11-446室：
学位申请书（一式二份）
评阅书3份
答辩记录1份
表决票 
六、办理离校手续
1、通过答辩后，根据学位论文评阅专家提出的意见和答辩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并填写《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经导师同意后，定稿打印并上交。
2、硕士学位论文三本（白色标准封面,书脊上注明论文题目、专业、姓名、学校）
3、从http://app1.sdc.zju.edu.cn/lxdxt/login.jsp 进入电子离校单系统，开始办理离校手续。
七、答辩有关规定重申：
1、  学位论文评阅人应由3位以上（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1名）与学位论文有关学科领域的具有副高职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
2、答辩委员一般由校内3－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其中应有外系、外专业相关学科的教师参加，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担任。如答辩委员由3人组成时，申请人指导教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3、答辩前两天在学院或校布告区贴出答辩布告，欢迎广大师生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会。
4、答辩记录人要求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
5、答辩过程必须按照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根据评审要素进行答辩；必须将评阅书在答辩委员中传阅，并将评阅书中的建议和意见向答辩者提出，要求答辩人回答和解释清楚。
6、答辩委员会在作出答辩决议时, 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含三分之二)同意者, 方得通过。答辩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有效。
7、申请人本人在答辩前不得接触学位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本人不得接触答辩材料。
注：所有答辩材料均须用钢笔认真填写或计算机打印，必须用钢笔签名，不得涂改。
附：硕士研究生答辩酬金标准：   
           评阅：        200元/人     
           答辩委员：    200元/人   
           答辩记录：     60元
 
 学位上报相关信息录入的填写说明
“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中“信息录入”模块的“学位上报相关信息录入”的相关信息，是报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学位授予报盘信息的一部分，如录入不准确，会对日后学位证书国家认证等造成不良影响，尤其请仔细核核对，部分填写空格说明如下：
1.对身份证号码必须与出生日期相对应；
2.“授学士学位单位代码”：在“授学士学位单位”处，直接输入学校名称，打回车键后单位代码回自动出现。
3.“学习方式”：每月发到普奖的为“1.全脱产”；不发普奖的为“3.不脱产”
4.“获硕学位专业代码”：只要从“获硕学位专业名称”下拉菜单中选择专业名称，自动生成专业代码；或直接输入专业代码，打回车键后单位代码回自动出现。
机械系有关专业代码如下：08020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2－机械电子工程、080203－机械设计及理论、080220－工业工程、080401－精密仪器及机械、430102－机械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
5.“按一级学科授予否”：
硕士生输入“否”；
6.“硕士学位证书编号”一栏不填
7.3月10日前通过答辩并将答辩材料交到研究生科的毕业生，“获硕日期”为**.03.30；
6月10日前通过答辩并将答辩材料交到研究生科的毕业生，“获硕日期”为**.06.30。
9月10日前通过答辩并将答辩材料交到研究生科的毕业生，“获硕日期”为**.09.30。
12月10日前通过答辩并将答辩材料交到研究生科的毕业生，“获硕日期”为**.12.30。
注：**为年份，例06年6月获硕的，输入“06.06.30”
8.“分配单位类别”：必须填写。未落实单位的选择“其它”
                                                机械工程学系研究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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